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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低放射性废物相关背景介绍

1.1 放射性废物的分类

放射性废物的分类方式有很多，根据物理状态不

同，放射性废物可分为气体、液体和固体三类，其中

以放射性废液的量最多、危害性最大；根据最终处置

要求和废物的放射性活度，又可分为高放废物、中低

放废物（包括长寿命和短寿命废物）以及免管废物。

此外，还可以根据废物的来源将其分为铀尾矿、乏

燃料以及包壳废物等。我国根据 IAEA 推出的放射性

废物安全标准分类建议颁布的放射性废物分类标准

(GB9133-1995)[1] 中，对不同物理状态的放射性废物按

照放射性活度进行了高、中、低分类，如表 1 所示。

①包括放射性核素 60Co（半衰期为 5.271a）；

②包括放射性核素 137Cs（半衰期为 30.17a）；

③对仅含天然 α 辐射体的低放固体废物，下限

值为 3.7×105Bq/kg。

1.2 中低放废物的处置

1.2.1 海洋投弃处置

海洋投弃处置，是指将加有钢桶包装的中低放废

物混凝土固化体投入远离陆地的预定海域，使废物自

行沉入海底，或者直接将放射性废液排入海洋，靠着

海水来隔离和稀释放射性物质 [2]。海洋水体具有极强

的稀释能力，而且当放射性废物投弃在海洋底部后，

放射性核素的垂直打散速度放小，不会影明到浅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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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放射性固体废物分类表

类型
放射性比活度 A（Bq/kg）

T1/2 ≤ 60d 60d ＜ T1/2 ≤ 5a1) 5a1) ＜ T1/2 ≤ 30a2) 30a ＜ T1/2 超铀废物

低放 3) 7.4×104 ＜ A
≤ 3.7×107

7.4×104 ＜ A
≤ 3.7×106

7.4×104 ＜ A
≤ 3.7×106

7.4×104 ＜ A
≤ 3.7×106

3.7×106 ≤ A
中放

3.7×107 ＜ A
≤ 3.7×1011

3.7×106 ＜ A
≤ 3.7×1011

3.7×106 ＜ A
≤ 3.7×1010

3.7X106 ＜ A
≤ 3.7×109

高放 3.7×1011 ＜ A 3.7×1011 ＜ A 3.7×1010 ＜ A 3.7×109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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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海洋投弃放射性废物终将污染海水，并通过食物

链最终影响到人类自身，因此，随着中低放废物处置

技术的发展，海洋投弃处置被大多数国家禁止，只有

英国、日本这样陆地面积狭小的国家还在进行。

1.2.2 陆地浅埋处置

陆地浅埋处置是指在地表下或地表上的、具有防

护覆盖层的、有工程屏蔽或无工程屏蔽的浅埋处置，

其埋深一般不超过 50 ｍ。主要用于所含核素半衰期

小于或等于 30a（包括 137Cs）的中、低放射性废物

的处置，其中所含长寿命核素的比活度应小于规定限

值。近地表处置场必须确保在 300~500a 的时间范围内，

将废物中的核素限制在场址范围内，防止其以不可接

受的数量向环境释放，通过各种途径向环境释放的放

射性核素对公众中个人所致的年有效剂量上限不得超

过 0.25mSv。陆地浅埋技术目前已比较成熟，被世界

各国普遍采用。

1.2.3 废矿井处置

将中低放废物处置在地下废矿井中，是一种比较

安全的处置方式，可选择的矿井包括盐可矿、铁矿、

铀矿等。这种处置方法具有占地面积小、处置成本低

（可直接利用原有的竖井、底下采空区等）、处置空

间大、处置深度大安全性好等优点。但是，由于矿井

一般离核设施比较远，需要对放射性废物进行长距离

运输，在此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和安全隐患。

2 我国放废处置行业情况与发展趋势 

2.1 我国目前中低放废处置厂现状

中低放处置场一般只愿意接收本省内核电站或其

他设施产生的放射性废物。我国现有建成两个中低放

废物处置场，分别位于甘肃矿区（中核四 O 四厂）和

广东北龙（大亚湾核电站内部处置场），其余均为在建，

详见表 2。

2.2 我国中低放废处理行业发展趋势

我国放射性废物主要由核电、放射医学、工业辐

照、科学研究等领域产生，其中核电行业占主要构成

部分。中国目前核电机组逐年增多，乏燃料产生量巨

大，中国目前放射废料处理产能则明显不足。现阶段

中国绝大多数机组产生的乏燃料都暂存在场内乏燃料

水池中，只有少部分核废料得到处理。大亚湾核电站

和秦山核电站的乏燃料分别于 2003 年和 2010 年开始

外运到中核四 O 四厂（中试厂）进行贮存并等待后处

理。中试厂位于甘肃矿区，是中核集团下属的专注于

核化工、乏燃料后处理的公司，虽然已于 2010 年底

热试成功，但还未投入运营。中试厂两期的乏池已于

2015 年底饱和，剩余的离堆乏燃料亟需新的贮存设施。

到 2025 年时，预计更多乏燃料需要以其他方式进行

离堆贮存。

随着我国核电装机容量不断增长，核电站运行中

产生和积累的中低放废物逐渐增多，安全处置成为实

现我国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加快推进中

低放废物处置场选址、建设与运营势在必行。

3 中低放废处置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

目前，与我国中低放废物处置有关的政策法规主

要有：1992 年的“45 号文”、2003 年的 《放射性污

染防治法》、2011 年的《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

和 2017 年 9 月新发布的《核安全法》。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与管理条例，中低放废处置贮存场所的建设需

要以下相关资质：辐射安全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许可证、放射性物质贮存

及处置许可证等。其中，在项目开工建设前，放射性

废物处置场所选址规划应由国务院核设施主管与相关

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各省市自治区政

府共同负责编制，最终报国务院批准，其难度较大、

表 2 我国主要中低放废处置单位一览
序号 处置场 地址 所属公司 现状

1 中核四 O 四厂 甘肃矿区 中核集团
目前只接受了部分军工设施产生的中低放废物，并没

有接受来自核电站的中低放废物。

2 大亚湾核电站内部处置场 深圳北龙 中广核工程公司
主要接收大亚湾核电站产生的中低放废物，距大亚湾

核电站 5km。

3 飞凤山处置场（部分在建） 四川广元
中核清原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

主要用于接收821厂退役产生的低放废物和本省废物，
只有该公司拥有运营中低放核废物及运输高放核废物

许可证，可市场化运营。

4 中低放核废物处置场（规划） 山东 国家电投下属中电远达
计划只接受本省内已有和以后可能发展起来的核电站

所产生的中低放废物。

5
高放核废料处理中试厂

（规划）
甘肃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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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周期较长。

4 中低放废处置行业存在问题分析

中低放废物处置场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

工程，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设施运营也涉

及到许多外部协作条件。相比于中、高放废物处置，

低放废物处置的安全和环境风险相对较低，技术上比

较成熟。低放废物处置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处置厂址选

择困难。其中除了历史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外，公众反

对或邻避效应是目前面临的最主要障碍。地方政府的

态度也是影响区域处置政策落实的因素。目前中低放

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3]：

4.1 相关政策法规衔接配套不够 

我国已出台多个放废处理与核安全法律法规，对

我国放废处理有一定政策性指导，但是一些政策法规

未能相互衔接或已不适应当前工作实际。现有政策法

规中，虽然有专门针对放射性废物管理的章节，但缺

乏与之相配套的具体法规和规章制度，对中低放废物

处置场建设所在地补偿费、税费、处置收费标准等尚

未出台相关指导意见或标准。

4.2 管理力量相对薄弱

美国核管会（NRC）、英国核退役管理局（NDA）

法国放射性废物管理局（Andra）等核大国的放射性

废物管理力量很强，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参照美、

英、法等核大国的经验，从我国当前国情和实际工作

来看，放射性废物各相关管理部门较为独立，专门机

构的人员比例较小，代表政府对中低放废物开展统一

管理的执行主体（即实施机构）缺乏。

4.3 处置场的建设运营模式需进一步完善

由于新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极为严格，我国放废处

理场所主要由少数国企垄断，其他国有企业与私企受

监管影响几乎很难踏足该领域。如何在确保我国核安

全与环境保护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丰富放废处

置建设运营模式，值得有关部门深入探究。

4.4 处置费用有效监管及收费模式尚未形成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核设施退役费

用和放射性废物处置费用应当预提，列入投资概算或

者生产成本”。《核安全法》规定，核设施运营单位

应当预提核设施退役费用、放射性废物处置费用，列

入投资概算、生产成本，专门用于核设施退役、放射

性废物处置。但是，目前我国放射性废物处置费用提

取标准和有关规定缺失，资金需求规模往往是企业自

行估算。对于企业预提的处置费用，由于缺乏对企业

资金账户的有效监管，难以保障未来处置费用需求。

4.5 公共关系和社会稳定风险问题凸显

近年来，涉核重大项目邻避事件频发，不仅严重

影响我国核工业产业布局，而且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

影响，为我国未来中低放处置场建设敲响了警钟。当

今，选择一个安全上有保证的废物处置场已不是大难

题，更大的困难是如何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接受以及地

方政府支持。公众接受度成为影响我国中低放废物处

置工作组织实施的制约因素。

5 中低放废处置产业投资分析

5.1 国内外中低放处置场建设周期与费用参考

中低放废物处置场的建造时间根据各国的情况不

完全相同。法国第二个处置场于 1977 年始建至 1991

年底建成，费时 7 年；瑞典处置场从 1977 年开始到

1988 年建成，费时 11 年；日本处置场从 1984 年开始

预计到 1992 年建成，费时 8 年；西班牙从 1986 年开始，

预计到 1992 年建成，费时 6 年。各国建造低放废物

处置场的时间差异，主要由于选址和许可证发放难度

不同所致。正常建设周期约在 7 年左右，其中处置场

本身建设大约只需 3 年左右的时间。

处置场的建造费用各国差异也较大。据调查了

解，法国新建低放射性废物处置场总费用为 15 亿法

朗，可处理 106m3 的废物。其中建造费用占 38％，公

路建设占 3％，铁路车站 2％，选点 8％，管理和设

计等费用为 31％，公众信息为 2％，许可证为 1％。

日本建造处置场费用为 1600 亿日元，第一阶段处

理 2×105m3，最后总处理量为 6×105m3。建造费用

约为总费用的 50％，选点等费用为 25％，管理费为

25％。西班牙处置场总费用为 29000 百万比塞塔（含

退役等），总处理量为 50000m3[4]。在各种费用中，

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处置场本身建设费用都不超过

50％，但选点和管理等费用高达 50％以上。这些费用

中还没有包括专门的研究费用。

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低放废库建设

成本较为低廉，据我调研小组成员多方咨询，目前中

低放废处理厂建设规模通常在数亿元人民币，如辽宁

某核电站计划配套中低放废处理设施投资约为 2 亿元

人民币。

5.2 目前我国中低放废处理收费情况

目前我国放射性废物处置费用标准和有关规定缺

失，市场情况不透明，各省处置单位收费标准各异。

各省中低放射性废物通常被运往本省放射性废物收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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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被集中保存，管理中心收集足够多的中低放

射性废物后，被运往专业的中低放射性处置中心，由

于具体的处理价格由处置中心和放管中心协商决定。

同时，收费标准与放废半衰周期相关，随着放射周期

的增长费用会逐级提高。据了解，我国大致处理综合

费用在 100 元 / 千克，仅供参考。

按照平均年低放废物 1000 吨处理能力大致计算，

中低放废物处理费年收入达到 1 亿元。

6 结论与建议

中低放废物处置有关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符合国家战略性核产业规划，对我国核安全与环

境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中低放废物处置可以极

大的缓解我国放废处理缺口，极大的满足核电核废料

处理需求，在未来 10-20 年将持续保持较高的关注度，

享受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扶持，发展势头强劲。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放废处理与贮存项目受到国家核安全

与环保部门的强力监管，政策导向型较强，审批难度

较大；投资者还需谨慎处理公共关系与社会舆论，及

时疏导当地民众的恐核情绪；从以往经验上来看，该

项目投资强度通常达到数亿元人民币，一般由政府监

管部门主导，行业门槛较高，另外还需核电行业的有

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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